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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教德〔2016〕70号

关于举办第四届“茂名国旅杯”全市中小学

师生“热爱家乡，感恩茂名”主题摄影大赛

的通知

各区、县级市教育局，茂名滨海新区、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，局直属各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“价值引领 梦想起航”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工程，继续深入开展“美丽茂名”社会实践活动，引导中小学生亲身体验并发现家乡的美，感受茂名文化魅力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、感恩茂名的情怀，同时进一步提高我市中小师生的审美能力和创作水平，我局决定继续举办第四届“茂名国旅杯”全市中小学师生“热爱家乡，感恩茂名”主题摄影大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 
    主办单位：茂名市教育局
    承办单位：茂名市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 

二、参赛主题

以“热爱家乡，感恩茂名”为主题，通过广大师生的独特视角和全新创意，反映茂名大好河山、风土人情、历史名胜、民俗活动、劳动风采的精彩影像和精彩瞬间，描绘“最美茂名”所应有之义和丰富内涵，体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。

三、参赛时间
2016年7月10日至2016年12月31日。

四、参赛对象

茂名市在校师生，分为教师组、高中学生组（含中职学校、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）、初中学生组、小学生组共4个组别。 

五、参赛要求

1.参赛作品必须是2016年新作，属原创首发、自主创作，突出体现“热爱家乡，感恩茂名”的主题。严禁抄袭、剽窃，侵犯他人著作权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赛资格。

2.参赛作品请提供电子版的JPG格式作品，每幅作品不小于2M，不大于5M，黑白、彩色均可。

3.参赛作品以纪实手法表现主题，不能改变原始影像，仅可做色彩、色调、亮度、反差的适当调整，不接受数码创意合成作品。

4.主办单位有权以出版画册、展览、放映、网络展示等方式无偿使用入选作品。

 六、投稿方式

1.登录茂名国旅官方网站（www.mmgl.net）,点击进入“‘热爱家乡，感恩茂名’全市师生摄影大赛”栏目，按照网站提示填下相关资料和上传作品即可。

2.每位参赛选手选送作品不超过3幅，作品同时配上简要说明，包括：作品名称、拍摄时间、作者姓名、联系电话、所属学校、班级、指导老师、E-mail、QQ等信息。

六、评选机构与方式

1.邀请茂名市摄影家协会资深摄影家、媒体资深摄影记者以及主办方与承办方人员组成评选委员会，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。

2.评选方式：分教师组、高中学生组（含中职学校）、初中学生组、小学生组共四个小组，每组各选前50名入围复评，摄影大赛评选委员会在复评作品中评出相关奖项。获奖选手获得市教育局颁发的奖金和荣誉证书。
七、奖项设置

1.优秀组织奖：共5名，各奖励1000元。
2.优秀指导奖：共9名（学生组获个人一等奖的指导老师），各奖励500元。

3.个人奖：分教师组、高中学生组、初中学生组、小学生组，每组各奖30名。其中，每组别设：

       一等奖3名，每人奖励500元； 

       二等奖5名，每人奖励300元； 

       三等奖7名，每人奖励200元； 

       优秀奖15名，每人奖励100元。 

八、后期活动

1.承办方将把获奖的优秀作品结集印刷，并免费分发给入围复评的选手留念。

2.获奖名单在茂名教育信息网、茂名国旅官网公布。

3.获得优秀指导奖的老师、优秀组织奖的学校代表、个人奖三等奖以上的老师、学生及其家长（每名学生可由1名家长陪同）将获邀参加参加本次大赛的颁奖仪式，具体时间以组委会通知为准。

九、其他说明

1.本次摄影大赛是茂名市教育局主办、茂名国旅承办的公益性活动，不收任何参赛费用。

2.大赛指定网址：http://www.mmgl.net

3.大赛未尽事宜，将在指定网址的专栏中另行通知。

茂名市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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